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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4〕78号

申 请 人：王某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申请人王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派出机构

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川汇分局对其投诉举报事项作出的回复

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4年 1月 29

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简易程序办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投诉河南某某实业

集团有限公司一事的回复》，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2023年 11月 5日通过挂号信的方式

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“河南某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”销售的产

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，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2月 12日作出回

复，申请人对该回复不服。1.被申请人认为被投诉举报人因工

作疏忽可能存在未及时更新，但被投诉举报人所销售的产品已

流通至申请人处，被申请人即应当立案。2.被申请人仅依据

《市场监督管理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不予立案，未履行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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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说理义务，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缺乏合法性。3.涉

案投诉举报产品与本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，被投诉举报人

并未与申请人达成协商，不能作为主动消除影响的依据。被申请

人认为“积极整改，情节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”

申请人不予认可。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

确凿。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信称：河南某某实业集

团有限公司（某某店）销售的纸杯，外包装标注执行标准为

GB/T27590-2011，在该执行标准已于 2023年 2月 1日注销（涉

案纸杯生产日期 2023年 2月 3日）的情形下继续使用。被申请

人工作人员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进行核查，被投诉举报人（河

南某某实业有限公司）予以说明：“其经营的纸杯，是委托陕

西某某容器有限公司生产，该生产企业具有合规经营资质（营

业执照、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、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

可证、产品检验报告等）。因受疫情的影响，前期备用剩余包

装物料未用完，为避免浪费，使用原包装物料，或因疏忽极有

可能因个别商品标签未更新造成标签标注瑕疵，非产品质量问

题”。另查，其外包装标签标注所依据的（原）标准

GB/T27590-2011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不具有强制性，产品采用标

准只要未违反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，是否执行原标准由企业自

主决定。2.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，适用依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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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，内容适当。被申请人经过核查，依据相关的证据及事实，

依照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不

予立案。因被投诉举报人只支持退货退款，不支持其他诉求，

被申请人依照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《市场

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，分别对其投诉、举报事项予以

处理，符合规定。3.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。对举

报行为行政机关不予立案的，申请人无权申请行政复议。举报

人与行政机关之间既不是行政行为与相对人的关系，举报人与

行政行为的结果之间也没有利害关系，是否对被举报人实施行

政处罚的行为更不会侵犯举报人的合法权益，故举报人不符合

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。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

持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王某于 2023年 11月 5日向被申请人

邮寄投诉举报信称河南某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某某店）销售

的纸杯执行标准已过期。被申请人派出机构周口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川汇分局工作人员接到投诉举报后，于 2023 年 11 月 15

日短信告知王某其所提交的投诉举报信件被申请人已收悉。经

调查，2023年 7月 17日，陕西某某容器有限公司（纸杯制造

商）已针对该纸杯作出情况说明，称国家出台的纸杯新标准属

于暂行版，不强制执行，原来老标准的产品可以正常销售及使

用，并提供案涉纸杯的检验报告等。被投诉举报人河南某某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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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1月 22日作出情况说明，新标准

GB/T27590-2022 于 2023 年 2 月份出台，原标准 GB/T27590-

2011 属前期制作留有库存，为节约资源遂继续使用，现商品

已全部更新。对投诉举报人所买到的商品可以退货退款，对其

他诉求不同意协商和调解。2023年 12月 12日，经川汇分局部

门负责人审批，决定对王某举报事项不予立案。2023 年 12 月

17 日，被申请人将《关于投诉河南某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一

事的回复》通过邮政 EMS116051071XXXX邮寄送达王某。申

请人对该处理结果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超市购物小票及产品执行标

准截图；2.企业基本信息查询单；3.检验报告；4.陕西某某容器

有限公司情况说明；5.河南某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情况说明；6.

不予立案审批表；7.被申请人回复及邮寄单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八

条第一款规定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

过投诉、举报、其他部门移送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

为线索，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

予以核查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。第二十

条第一款：经核查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不予立案：

（一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。《市场

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有下列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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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之一的，终止调解：（三）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

不参加调解，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。本案中，川汇分

局收到申请人王某的投诉举报信后，对投诉举报事项分别予以

处理。因被投诉人拒绝调解，双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，被申请

人已在法定期间内告知申请人。被申请人对举报事项在十五个

工作日内进行核查，因涉案纸杯属执行标准未及时更改而造成

的标签标注瑕疵，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更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
果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符合上述规定。且被

申请人对举报线索的查处不受申请人举报请求的限制，申请人

没有权利要求被申请人对第三人必须施加负担，亦没有权利要

求被申请人对其举报事项重新作出处理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通过回复告知申请人核查情况及不立案原

因，处理程序合法、适用依据正确、告知内容适当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“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

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行政

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派出机构周口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川汇分局作出的《关于投诉河南某某实业集团有

限公司一事的回复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
- 6 -

2024年 2月 26日

抄告：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
